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2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單
	提案單位
	教務處
	提案人
	

	案
由
	本校103學年度是否申請續辦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」，提請討論。

	說明
	1、 依據「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」實施辦法，各校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，需通過校務會議或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。
2、 本校自102學年度起即採逐年申請之方式申請辦理「教師專業展評鑑」逐年申請組，102學年度參與人數截至103年1月止，共計31人。
3、 申辦學校每學期邀請訪視輔導委員蒞校指導，教育部補助之經費除支付訪視輔導費，亦用於協助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之其他需求。
4、 又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之推薦儲訓教師，應先具有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證書，併請參考。
5、 103學年度本校是否申請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，提請討論。

	辦法
	教育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

	決議
	舉手投票表決結果：
通過    票，不通過    票，無意見   票


